題目：最大的誡命
經文：馬太福音22章34-40節

場合：崇基學院禮拜堂主日崇拜（26/10/2008）
1． 引言

「最大的誡命」是一個直接自明的題目。對基督教有一點認識的朋友，憑著這個題目，就能夠猜到相關的經文；若是已經參加教會一段日子的基督徒，往往都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誦這「金句」。因為這實在是一段耳熟能詳的經文、琅琅上口的「金句」。常言道，溫故可以知新，讓我們翻開馬太福音22章34-40節，細閱這段名為「最大的誡命」的經文，彼此勉勵。
2． 經文
34 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，他們就聚集。

35 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，要試探耶穌，就問他說：

36 「夫子，律法上的誡命，哪一條是最大的呢？」

37 耶穌對他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─你的神。

38 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

39 其次也相倣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

40 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」
3． 釋經與應用

１．經文背景：被挑釁而不被激怒
法利賽人在上一主日的講道經文中已經出現，他們以「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」這個問題首先向耶穌發出挑戰。法利賽人被耶穌駁回後，就輪到撒都該人在23-33節出場；撒都該人無功而還，法利賽人在34-40節接續攻擊。他們向耶穌發動車輪戰，作者明言他們的目的是「要試探耶穌」（34節），「就著耶穌的話陷害他」（15節）。
今個回合，法利賽人派出律法專家，向耶穌提問：「夫子，律法上的誡命，哪一條是最大的呢？」這個問題，何以能夠「試探耶穌」呢？
眾所周知，耶穌時代的猶太人非常重視遵守律法，他們把律法書中的誡律條文（包括格言、禁令、誡命、律例及規條）數算，總數為613條。他們認為這些誡律都是神在西奈山向摩西提出的，因此猶太人必須恪守這613條誡律。違反誡律是一種冒犯神的罪惡，必然受到懲罰。這些誡律分為兩大類，一類是訓令式的誡律（Dos），一共248條，另一類是禁令式的誡律（Don’ts），一共365條。盡管許多誡律看來並不那麼重要，但是拉比們教導說，無論它看來是多麼微小，每一條誡律都是重要的。
雖然拉比教導613條誡律每一條都重要，然而，仍然難以避免「哪一條重要，哪一條沒有那麼重要」的爭論，因為當出現兩條誡命在同一個處境中互相衝突的情況下，就要分別優次；要分別優次，即是暗示613條誡律有些比另一些更重要。如此類推，哪一條最重要呢？當時的猶太人的確因此而有不同的意見，也因不同的意見而分為不同的派別。
有時候，問題難答，不是問題本身艱深，而是問題被用作政治目的，答案被當作政治表態。如果有一位信徒懷著學習的心請教牧師：「聖經中哪一節最重要呢？」對牧師來說可以是不容易簡單回答的問題。但如果是敵對的人帶著捕捉罪證的意圖問這個問題，就更不好回答了。一個人如果被不懷好意地挑戰、被設計陷阱捕捉、被試探，自然就會被激起怒火，啟動防衛系統，拿起武器迎戰。如果當事人遇到挑釁就馬上激起怒氣，立即發動攻擊，在敵意高昂的情況下的回應，往往都反映不出此人本來擁有的智慧及能力，也展示不出其修養及風度。面對「納稅給凱撒可以不可以」這意圖陷害的問題，耶穌連消帶打地以「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；神的物當歸給神」這充滿智慧的回答予以化解；面對「律法上的誡命，哪一條是最大的」這別有用心的問題的試探，耶穌也是冷靜而且誠懇地回答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──你的神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倣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」
２．問一條，答兩條－愛神愛人相輔相承
律法專家問：「夫子，律法上的誡命，哪一條是最大的呢？」耶穌的回答卻是買一送一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──你的神。這是誡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倣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。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。」人家問「哪一條」，為甚麼耶穌回答「兩條」也同樣重要呢（現在中文譯本：「第二條也一樣重要」）？如果小朋友問「哪一樣最重要」，你回答「兩樣都重要」，他們可能會認為這樣的答案「奸矛」，等於沒有回答問題。人家問「哪一條最重要」，就算冒著被指責「奸矛」的危險，耶穌也要回答「兩條都重要」，因為耶穌要告訴人們，愛神和愛人兩者不單止互不排斥，而且形影不離、相輔相承。成人雖然已經突破了非此即彼的簡單邏輯思維限制，但有些時候，基於不同的原因，也會不滿意「兩樣都重要」這答案，而堅持一個答案、一項選擇。因此，間中仍會聽到有聲音問：「到底愛神重要還是愛人重要呢？」
提出這樣的問題的其中一個假設是，「愛神」是靈性範疇的事情，關注的是人與神的關係，而「愛人」是倫理範疇的事情，關注的是人與人的關係。對於基督教信仰來說，到底是靈性重要還是倫理重要呢？到底是與神的關係重要還是與人的關係重要呢？
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對哥林多教會的指責，令我們得知初期信徒有縱慾的現象：（林前5:1-2）「風聞在你們中間有淫亂的事。這樣的淫亂連外邦人中也沒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繼母。你們還是自高自大，並不哀痛，把這行這事的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。」除了縱慾，也有禁慾的提倡：（7:1）「論到你們信上所提的事，我說男不近女倒好」「我說」兩字下面有點，即是說本來沒有這兩個字的，現代中文譯本如此翻譯：「現在來討論你們信中所提的事。你們說，一個人能夠不結婚是好的。」在哥林多教會中，雖然縱慾和禁慾都被提倡，但從哥林多前後書的內容來看，縱慾比較受歡迎。為甚麼哥林多的信徒做出這些行為呢？有人認為他們很可能受到當地的文化及原始宗教的影響。然而，從保羅給他們的書信中，卻透露了另外的可能性，因為保羅指責他們「自高自大，並不哀痛」。如果縱慾是錯誤的事情，有甚麼值得自高自大呢？如果縱慾是傷風敗德的事情，哥林多教會怎麼可能不為此事發生於教會群體中而哀痛呢？即是說，在這些信徒來看，縱慾及禁慾可能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，甚至是值得提倡的新發現。
這種新發現很可能受到諾斯底主義的影響，他們把靈性世界與物質世界分開，相信靈性世界是良善的，物質世界是邪惡的；靈性是永恆的存有，身體是短暫的物質，是拘禁靈魂的枷鎖。因此，他們認為：第一，身體是超道德的，所以放縱情慾是沒有關係的。第二，物質的身體是沒有真實價值的，所以人可以無情地克制也可以盡情地放縱。在靈性與倫理之間，人神關係與人倫關係之間，哥林多教會有些信徒作了選擇，而我們也看見保羅如何心痛地指責這樣的選擇，語重心長地勸告他們：（林前6:9-19）「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？。不要自欺！無論是淫亂的、拜偶像的、姦淫的、作孌童的、親男色的、偷竊的、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罵的、勒索的、都不能承受神的國．．．豈不知你們的身子是基督的肢體嗎．．．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？這聖靈是從神而來，住在你們裏頭的」。
在校園裏面，有一些拿著聖經傳教的人，專門尋找對宗教信仰熱誠單純的學生，和他們一齊查經。一段日子之後，這些傳教的人向學生發出挑戰：「神這樣愛你，你願意愛祂嗎？」於是，要求學生離開家庭，搬往與其他信徒共住，教導學生各種回答方法應付家人的詢問，甚至不惜瞞騙父母。父母看著本來乖純的兒女，不知受了甚麼人的擺佈，瞞騙自己，離家出走，既心痛又心荒，每日奔走於他們可能出現的地方，甚至到他們的住所外等候，為見兒女一面，但都不得要領。「他們會否把我的兒女送離香港？他們會否為我的兒女配婚？他們．．．」父母越想越擔心，越想越焦急。「信耶穌為甚麼要離家出走？信耶穌為甚麼要瞞騙父母？信耶穌為甚麼要毀我兒女的前途．．．」父母的疑惑變為憤怒，憤怒夾雜擔憂。這些拿著聖經在校園中傳教的人，有否想過自己所傳的有所偏差？有否想過自己選取了最大的誡命的一半，而忽略了同樣重要的另外一半呢？
另外一些人，則取後者而壓抑前者，強調愛人而淡化愛神，強調宗教信仰的倫理道德功用而取消宗教信仰的屬靈本質。十多年前，有宗教部門的官員對基督教表達這樣的期待：「其實，在基督教最看重的信、望、愛三個字中，強調愛是最偉大的，因愛而信、愛人如己，不僅是「因信稱義」，更應該「因愛稱義」。在各個宗教中，也都有大量高舉善行、道德，高舉與人團結、服務人群、奉獻社會的內容．．．引導和發揚宗教教義、宗教教規和宗教道德中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，正是中國宗教的光明前景。」（葉小文：《從深層積極穩妥地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》）基督教內部，也有相應的調整，要求把基督教定位為「講倫理道德的基督教」。如果基督教被約化為「講倫理道德的基督教」，那就與一切宗教、哲學、主義都同屬一個層次。如果「愛裏沒有神」，如果「信仰不需要基督」，就不再是耶穌「愛神」與「愛人」同樣重要的教導了。
３．神是看不見、摸不到的，如何愛神呢？

有人說，如果神是我眼前的一個人，就容易愛，但神是看不見的，如何神呢？耶穌是這樣說的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──你的神。」
心，代表人內在的自己，發乎情的中心，因此有人認為盡心愛神的人與神有情感的交流。以心愛神的人肯定與神交往的情感表現，或低泣，或高呼，唸著「主，我愛你、主，我讚美你」等短句以表達情意。他們當中有些人把神當作戀愛的對象，甚至間中聽到有人說：「我嫁給耶穌」。
盡性的「性」，可解作生命，因此呂振中譯本譯為「性命」。突破機構曾經提出「以生命影響生命」的事奉口號，被廣泛接納，也引廣泛引用，有時，也聽到教育界及社福界的同事用「生命影響生命」這口號來表達使命。以完全的生命愛神，或多或少都與個人的言語行為、待人接物、價值道德、人生目標這些內在及外在的表現相關，這個人的生命中有神。
意，呂振中譯作「精神／理性」。如何運用理性愛神呢？有人認為信仰上帝，要「知其然，也要知其所以然」。中世紀神哲學家安瑟倫（Anslem）秉承奧古斯丁（Augustine）的傳統，提出了「信仰尋求理解」（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）和「我相信，為求理解」（credo ut intellegam）的格言。安瑟倫對基督信仰的合理性的基本洞識是，「儘管信仰在理解之先，但是信仰的內涵仍是合理性的。這些權威性的格言確定了信仰對理性的優先性，同時也斷言了信仰的合理性。」信仰尋求理解，就成為神學的動力。神學是信仰尋求理解的表述與言說，這是基於教父聖奧古斯丁的定義，至今仍為在普世基督教傳統中最廣為接納與確認的傳統。
耶穌說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──你的神」。我們也不妨自我反省，我傾向於盡心、盡性、盡意哪一方面去愛神呢？如果我習慣地用心去愛神，怎樣發展以性及意去愛神呢？把愛神的取向分為「心、性、意」三個部份，有助一些人了解如何愛神。如果你不喜歡把一個人如此分割開三部份，或者覺得這樣的劃有點牽強，也不要緊。因為在馬太福音的這段經文，在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也有出現。
馬可福音12章30節這樣記載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愛主－你的神」。馬太的版本比馬可的版本少了一項「盡力」，是否暗示不需要「盡力」愛神呢？
路加福音10章27節這樣記載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、盡意愛主－你的神」。有齊馬可福音的四項，但「盡力」和「盡意」的次序不同，是否暗示兩者的重要性不同呢？
其實，這句說話是引自申命記6章5節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－你的神」。申命記的版本沒有「盡意」，是否暗示不需要運用理性愛神呢？
翻查原文字典，原來這幾個字的意義雖略有側重，但意思大概是差不多的，例如「心」代表人內在的自己，可指情感，也可指思想；「性」也可以解作內在的自己，是生命的意志、思想、及感受的核心。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，總括而言，就是「整個人」的意思，即是以「全人」去愛神。約翰一書為「愛神」作了更簡單的指引：「我們遵守神的誡命，這就是愛他了」（5:3），「凡遵守主道的，愛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是完全的」（2:5）。怎樣才是完全愛神呢？約翰一書的答案是「遵守主道」。
4． 「愛人如己」果真那麼容易嗎？
耶穌引用律法書申命記6章5節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耶和華－你的神」來作為「律法上的誡命，哪一條是最大的呢？」的答案的上半部分，下半部分「其次也相倣，就是要愛人如己」也是引用自律法書利未記19章18節「不可報仇，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，卻要愛人如己。我是耶和華。」對大多數人來說，神是看不見、摸不到的，所以愛神不容易，那麼，人是看得見、摸得到的，是否等於愛人就比較易容呢？「愛人如己」，即是說，我怎樣愛自己，就怎樣愛你，這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不過，事實又不是一回那麼簡單的事情。
有一位女孩子深愛他的男朋友，每時每刻都想著他，隨時隨地致電給他，情深款款。有一次，女孩子問他的男朋友：「我每時每刻都想著你，隨時隨地都致電找你，你感受到我有多愛你嗎？」那男孩子說：「如果你能夠給我一點空間，我會更感受到你對我的愛。」
「愛人如己」到底是甚麼意思呢？等於把自己認為好的送給別人？然而，你認為好的，對方不一定同意；對方認為好的，你又不一定同意。怎樣才是「愛人如己」呢？
如果參考耶穌引用利未記19:18節談到「愛人如己」的經文，我們會發現「愛人如己」並不是在談論少男少女的浪漫愛情，也不是在談論個人私下的喜好。「愛人如己」，被放在一個社群中人們如何相待的處境之下而提出的。

有聖經學者為利未記19章取題為「Principles of neighborliness」，可譯作「睦鄰之道」。「愛人如己」的「人」，正正是「鄰舍」這個字。利未記對於愛人如己的教導是怎樣的呢？讓我們參考其中的幾項指引：
19:9
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、不可割盡田角、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。

19:10
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、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、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．我是耶和華你們的　神。

現代社會的共識是「有錢應該要賺到盡」，所以就算來貨價減了20%，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，零售價也不會相應減低。「這20%的利益為甚麼要歸你，而不是歸我？」「你沒有錢入油，就不要駕車；沒有錢用石油氣，就不要用熱水洗澡；你沒有錢在我的超級市場買食物，就去光顧士多，不過，我還要告訴你，士多遲早都會被我取代。「窮人和寄居的」與我何干？如果他們不是懶惰，如果他們不是無心向學，如果他們不是愚蠢，他們怎會變成窮人？至於寄居的，根本就不應該到我們這裏來，來了，也應該知難而退。」這是信奉「弱肉強食」，並且忠心地在人類社群中實踐這森林原則的結果。然而，這似乎不是創造人類的主對人類社群的心意，弱肉強食的森林原則，與創造主所吩咐的「愛人如己」的原則相距甚遠。
19:13不可欺壓你的鄰舍、也不可搶奪他的物．雇工人的工價、不可在你那裡過夜留到早晨。
關於工資的問題，應該如何釐定呢？按供求的原則，若時薪十五元也有人做，為甚麼要給三十元呢？可以用十五元來買的勞動力，若要用三十元來買，豈不是不合成本效益嗎？然而，若果我們的社會中有人用盡了他們的勞動力，例如一天做足十二小時，仍不足以糊口，更不用說養家。這樣的情況，可否算是欺壓呢？有沒有被搶奪的感覺呢？如果是這樣，就不是「愛人如己」的社群了。
19:14不可咒罵聾子．也不可將絆腳石放在瞎子面前．只要敬畏你的　神．我是耶和華。

我們的社會應該如何對待弱勢社群呢？那些經常可以透過傳媒發聲的，已幾被關注了。那些沒有聲音的（例如隱蔽群體、智障人士），以及那些發了聲也會被當作廢話的（例如精神病患者），我們的社會願意以「愛人如己」看待他們嗎？

還有：

19:15你們施行審判、不可行不義、不可偏護窮人、也不可重看有勢力的人．只要按著公義審判你的鄰舍。
19:16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．也不可與鄰舍為敵、置之於死．〔原文作流他的血〕我是耶和華。
19:17不可心裡恨你的弟兄．總要指摘你的鄰舍、免得因他擔罪。

到18節，耶穌引用的部份終於出場：

19:18不可報仇、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、卻要愛人如己．我是耶和華。

這是耶穌從利未記中引用「愛人如己」上下文所顯示的「愛人如己」的處境。
4． 總結

耶穌引用申命記6章5節的經文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，盡力愛耶和華－你的上帝」，猶太人稱之為《示瑪》（Shema）。《示瑪》，是猶太人最核心的禱詞。因為耶和華－神在申命記6章6-9節如此吩咐：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。無論你在家，行在路上，躺下，起來，都要談論。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，戴在額上為經文；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，並你的城門上。」
在新約聖經中，約翰作了這樣的補充：「人若說「我愛神」，卻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說謊話的；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，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。」（約一4:20）

最大的誡命，原不是甚麼新奇的事物，「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」，差不多可以說是全部聖經內容的依據。願上主幫助我們實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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